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201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太

原中心支行”）201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

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

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2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按照《条例》要求，加强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建立健全工作

制度，狠抓工作落实，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强化学习培训。采取以会代训、经验交流、外出培

训等多种形式，及时加强了对《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落实。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组织召开 1次工作培训。选派业务骨

干人员参加了总行政务公开培训班学习。

二、加强组织领导。太原中心支行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中，坚持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



部门专门抓。2012年，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了组织

领导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全省人民银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组织领导。目前，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办公室组织协调、

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法律事务部门法律保障、科技部门

技术支撑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三、落实工作制度。建立健全了太原中心支行政务公开

实施办法和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监督、评议等多项工作

制度，认真落实总行政务公开培训班精神和政务公开档案管

理、保密审查、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年没有发生泄密事件。

四、创新机制，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太原中心支行

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国库业务创新紧密融合，依托中央银

行先进的支付手段，在全省范围内推进阳光政务，创新了国

库直接支付国家惠农补助资金新机制，即：国家涉农补助资

金，全部由人民银行国库直接拨付给涉补农户，同时利用互

联网站和手机短信向农户公开告知，有效地解决了惠农补助

资金发放环节多、时间长、资金拨付过程缺乏监督的问题和

“抵、扣、收”等违规现象，提升了政府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施

效力，促进了基层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目前，全省共有 10

个中心支库、53个县（市、区）支库开办国库直接支付业务，

涉及政府补贴 12类。

五、开展考核评议和监督工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在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始终与“争先创优”活动、行风建

设、抓源头治理腐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了工作考核

和监督管理。制定印发了《2012年全省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工



作考核实施细则》，把政务公开纳入到全行工作目标责任制

中进行考核。于 2012年 4月，开展了 2011年度政务公开评

议活动。2012年 11月组织开展了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

专项自查，促进了工作开展。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站太原

中心支行子网站发布政务公开信息 6大类 22条。

在信息公开内容方面，紧紧围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全省人民银行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结构调整、服务“三农”、中小企

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政策措施情况，进一步做好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公开工作。2012年，重点公开了金融支

持山西转型跨越发展情况、2011年山西金融运行报告、太原

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和每月金融统计数据

等。为了方便各单位和群众计算国债利息，专门编制并公开

了 1984年至 1988年单位国债兑付利息查算表和 1994年至

2011年国债兑付利息查算表，供国债购买者查询使用，进一

步充实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二、信息公开方式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从实际出发，主要是通过山西省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站太原中心支行子



网站、内联网、电子显示屏、报刊、新闻发布会等载体和渠

道发布政府信息。此外，为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还向山

西省档案馆等提供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查阅的服务场所送达

了《2011年山西省金融运行报告》等政务公开信息纸质文件，

缓解了群众“看文件难”的问题。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及申请处理情况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未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

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太原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

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

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

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没有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

的行政复议，也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诉讼情

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尚未向申请人就提供政府信息收

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2年，太原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公开内

容、监督检查、人员培训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下一步我

们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改进：一是强化组织协调，围绕公

众和市场广泛关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进一步

扩大主动公开的信息量。二是发挥纪检监察、法律事务、内

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合力，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

检查力度。三是继续采取以会代训、学习交流等方式，加大

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太原中心支行暂无向社会告知的其他事项。


